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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89           证券简称：东方嘉盛           公告编号：2022-045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2 年）》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7〕1166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453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2.94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截至 2017年 7月 24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446,818,2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41,051,685.6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05,766,514.40 元。上述募集

资金净额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瑞华验字[2017]48110005 号《验

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 21,999.53 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17,708.58 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1,098.24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868.54 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减手续费净额 229.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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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2 年半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346.76 万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

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22,345.19万元。 

综上，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22,345.19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17,410.24 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1,053.32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821.22 万元，

专户存储累计利息减手续费净额 232.10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 年）》等文件的规

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及使用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分别在工商银行

深圳深东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上步支行、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三方监管协议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18 年 7 月 19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及“跨境电

商供应链管理项目”实施的主体由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光焰供应链有限公司。本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已发表明确

同意意见。本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2018 年 11

月 14 日分别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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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也相应地变更，同时终止原签署的《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9 年 8月 1日，本公司对原募投项目“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变更为“兴亚

股权投资项目”和“龙岗智慧仓库建设项目”，涉及的募投项目及实施主体也相应变更。

本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光焰供应链有限公司原开立的账号为 8110301013000363927 的募集

资金专户截止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的余额，全部转至本公司新开设的账号为

8110301012200479423 的募集资金专户中。本公司已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原三方监管协议同时解除。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

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对募

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 2022 年 6月 30日，本公司均严格

按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37010100101034872 0.00 

浙商银行深圳分行 5840000010120100463708 1,861,604.40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8110301013000363927 0.00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8110301012200479423 3,676,202.7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

行 
6085666222 1,408,770.99 

工商银行深圳深东支行 4000021029200498670 3,586,576.04 

合计  10,533,154.20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减手续费净额 232.10 万元，其中

2022 年半年度 2.40 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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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2021年 8月 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

月。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8月 26日出具了《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2021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光焰供应链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 18,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出具

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2022 年 8月 17日，公司已将 18,500 万元募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投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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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2 年）》有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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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0,576.6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6.7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345.1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 

可使用状态

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跨境电商供应链管

理项目 
否 8,112.87 8,112.87 0.00 547.33 6.75% 2023/12/31 — — 否 

互联网综合物流服

务项目 
是 387.27 387.27 0.00 387.27 100.00% — — — 是 

兴亚股权投资项目 是 3,850.00 3,850.00 0.00 3,850.00 100.00% — — — 否 

龙岗智慧仓库建设

项目 
是 8,493.77 8,493.77 32.08 2,015.36 23.73% 2022/12/31 — — 否 

信息化建设项目 否 3,717.44 3,717.44 251.34 2,777.94 74.73% 2022/12/31 — — 否 

医疗器械供应链管

理项目 
否 3,986.44 3,986.44 63.34 738.43 18.52% 2023/12/31 — —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2,028.86 12,028.86 0.00 12,028.86 100.00% —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0,576.65 40,576.65 346.76 22,345.19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 40,576.65 40,576.65 346.76 22,345.1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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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互联网综合物流服务项目原计划以募集资金投入 12,731.04 万元，公司拟在上海、重

庆、成都、广州、深圳、北京、西安、沈阳、武汉、郑州、杭州、南京、兰州、合肥、

福州、厦门、南昌、长沙、济南、青岛、太原、无锡、苏州、石家庄、哈尔滨、长春、

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南宁、昆明、贵阳等全国 31 个核心物流网络节点城市设立精

品物流服务网点。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完善公司在全国的物流服务布局，形成覆盖

全国的供应链及物流服务网络，保障公司业务快速稳定增长和发展目标的实现。由于

当前公司国内市场业务发展态势已经与规划之初有了较大差异，原项目的实施地点、

实施方式和投入金额等都已经不再符合目前国内业务发展的现状和实际需求，截至目

前，该项目募集资金已投入 387.27 万元。公司对该项目实施计划进行变更，原计划

投入该项目的 12,343.77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及其利息（利息金额以银行结算为准）全

部转为投入兴亚股权投资项目及龙岗智慧仓库建设项目。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项目部分资金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止 2017 年

7月 31日先期投入金额为 13,228,314.39 元，以上投入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出具的《关于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瑞华核字

[2017]48110016 号)鉴证，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募集资金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8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光焰供

应链有限公司使用人民币 18,345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光焰供应链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8,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不超过 12个月。截止到 2022 年 6月 30 日，

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7,410.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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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9 年 7 月 1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光焰供应链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共赢利率结构 27750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人民币 2,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29）。上述产品已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到期

赎回，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 2,000 万元，获得收益人民币 21.25589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3：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上市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比如固定收益类的国债、银行理财产品以及其他投资产品等，在上表的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中填写。 

 


